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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31日

经公司执行董事研究，定于 2018年2月
28 日（星期三）以现场方式召开本公司 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8 年 2 月 28 日下午三时正，会议时

间预计为半天。
（二）召开地点
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扬子江中路与江阳

中路交叉口东处公司会议室。
（三）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执行董事召集。
（四）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出席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为公司全体股东。
三、会议主要议题
（一）审议并通过《延长经营期限议案》

（二）审议并通过《章程修正案》
（三）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
四、注意事项
（一）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自然人股东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

（二）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股东出具
的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股东
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燕
手机：13056332111
特此通知！

扬州良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O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关于召开扬州良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股东会的通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达成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17年9月30日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18年1月31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09月3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以美元计价的，按 2017 年 9 月 30 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美元=

6.879元换算。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
以借款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双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
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康宁磊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联 系 人：方闻莺 电话：0571－87336113
电子邮件：81401784@qq.com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联合公告方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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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义乌市金潮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玫瑰水钻有限公司

义乌市京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义乌市欧蒂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红光针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义乌字第01969号、2016年义乌字第02542号

2017年义乌字第00658号、2017年义乌字第00662号、2017年义
乌字第00660号、2017年义乌字第00661号、2017年义乌字第
00663号、2017年义乌字第00657号、2017年义乌字第00659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498号、2016年义乌字第02106号

2015年义乌字第3730号、2016年义乌字第01156号

2016年义乌字第1921号、2016年义乌字第02431号、2016年义
乌字第02273号、2016年义乌字第02884号

2015年义乌字第04636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324号

贷款本金余额

5,606,707.02

75,460,954.90

15,699,964.01

6,299,115.26

25,670,346.01

5,935,506.68

4,904,722.57

利息

252,074.81

1,653,613.59

300,153.91

563,469.09

46,219.02

513,555.19

6,519.19

抵押人

朱成土、毛金芳

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

陈佩铭、朱惠英

吴杰、李珍

义乌市欧蒂服饰有限公司

/

/

担保人

义乌市骏马轻纺有限公司、朱成土、毛金芳、朱健、方甄、丁予灶、傅海奶、盛英强、丁永艳

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第二石油有限公司、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晋升服饰有限公
司、李兴林、冯伟芬、黄永正、陈文晋、吴剑波、陈文广、陈金潮、李银碧、陈华伟、陈芝茵、陈芝敏

陈佩铭、朱惠英、陈永勤、何伟仙、浙江玫瑰伞业有限公司、浙江日盛实业有限公司、陈佩琅、方雪芳

义乌市御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吴杰、李珍、王红丹、何晶晶、王宇航、龚如华、吴臻、吴青、吴尚青、
吴霞

张文荣、龚军、张涵进、张金英、张见、王文华

义乌市伊琳饰品有限公司、张功泉、何秀玲、刘玉中、武爱萍

义乌市制伞有限公司、陈廷森、虞兰陵、罗良柱、何兰英

（2017）浙0104民初9043号
吕勇杰、程妙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吕勇杰、程妙燕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通知书、诉讼须知、司法廉洁卡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14：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90号

朱茂锋、吴翠荷：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朱茂锋、吴翠荷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诉讼
须知、司法廉洁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00（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87号

章帅锋、何敏：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章帅锋、何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诉讼须
知、司法廉洁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00（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89号

郭建、陈敏、郭锡康：本院受理原告何小亚、高洪创
诉被告郭建、陈敏、郭锡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
诉讼须知、司法廉洁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
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836号

浙江木村树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左
罗皮鞋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木村树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通知书、诉讼须知、司法廉洁卡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10：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385号

王德兴：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38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本案移送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处
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372号

刘新艺、刘江福：本院对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37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及
（2017）浙0108民初43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民事裁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822号

林炳源：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08民初482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撤回起
诉。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772号

郑国明、朱堂妹：本院对浙江电联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108民初47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浙江电联担保有限公司撤回起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486号

郑友安：本院受理原告周德根诉被告郑友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14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491号

张细俤、吴丽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张细俤、吴丽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14日
15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416号

马强、姚平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马强、姚平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14日14时
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484号

杭州林南化工有限公司、沈国泉、葛建南：本院受理
原告朱伟忠诉被告杭州林南化工有限公司、沈国泉、葛
建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15日14时15
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64号

杭州丝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金飞
诉被告杭州丝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
5月14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157号

王安兵、王平锋：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08民初51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安兵、王平锋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27203.69元
并支付违约金（其中代偿款5376.89元从2015年12月25
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代偿款2430.09元从
2016年7月25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代偿款
7804.52元从2016年11月30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代偿款11592.19元从2017年3月31日开始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

二、被告王安兵、王平锋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及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民事裁定书一经送
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872号

崔怀亮：本院对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分公司与被告崔怀亮、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莱芜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48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165号

纽孚贸易（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江诉被
告纽孚贸易（杭州）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3日9时
3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65号

沈琼：本院受理原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
被告沈琼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3日9时15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332号

汤利祥、来则隽、来杭杰：本院受理原告刘运其诉被
告汤利祥、来则隽、来杭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
2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707号

尹忠良、俞小美、杨海波、尹明月：本院受理原告濮
晓军、蔡爱武、李珉玮、盛茜茜诉被告尹忠良、俞小美、杨
海波、尹明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3日
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995号

许峰、杨丽琴、何志贤：本院受理原告周月琴诉被告
许峰、杨丽琴、何志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3日9时
15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842号

麻福业、杭州福业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巍
诉被告麻福业、杭州福业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5月2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068号

石思宁：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深和平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石思宁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
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067号

毛丽：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深和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诉被告毛丽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3
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463号

浙江浪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对原告杭
州明鼎装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浪金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446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659号

于琛琛：本院对陈冠芬诉宋金余、浙江力拔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第三人陈彬彬和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2659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36号

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汉和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峰、王小
青：本院对原告孙建国诉被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江支行、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汉和
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
峰、王小青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378号

张学娃、陈秀德：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437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13号

杜潇杰、陶杰：本院对原告张小利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108民初38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080号

李桂英：本院对原告徐小忠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108 民初 508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658号

耒阳市南玉有色冶炼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聚
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耒阳市南玉有色冶炼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8民初4658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撤回起
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千园建设有限公司债权
进行处置。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债权
总额为2562.30万元。债务人位于宁波市奉
化区，该债权由浙江力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蔡烈烽、陈国财、陈蓓飞提供担保。该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
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
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绍兴联宜针织服饰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绍兴联宜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债权本
金余额为2442.02万元，利息999.33万元，本
息合计3441.35万元。该户债权由绍兴茂盛
化纤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金燕、潘建军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债务人名下位于绍兴
袍 江 三 江 路 以 北 土 地 厂 房（建 筑 面 积
17105.85平方米，土地面积19301平方米）提
供最高额3542万元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
交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1-85778282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